
L
EA 

、

z
q

區發展季耳
I第、十

慢
性
病
而
需
長
期
照
護
或
自
理
能
力
缺
損
需
養
護
的
老
人
，
以
及
獨
居
老
人
期

發
生
意
外
事
故
無
人
可
就
近
協
助
，
三
餐
不
繼
、
住
屋
狀
況
破
舊
髒
亂
、
患

病
無
人
協
助
或
接
送
就
醫
等
生
活
照
顧
問
題
，
亟
需
順
應
社
會
發
展
趨
勢
及

老
人
實
際
需
求
，
整
合
家
庭
、
社
區
、
民
間
機
構
、
團
體
及
政
府
的
力
量
，

提
供
完
善
的
老
人
安
養
、
養
護
及
長
期
照
護
服
務
措
施
，
以
安
定
國
民
生
活

及
增
進
老
人
褔
扯
。

加
強
老
人
安
養
服
務
方
案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t

年
五
月
七
日

行
政
院
第
二
五
七
七
次
會
議
通
過

壹
、
背
景
說
明

台
灣
地
區
因
人
口
結
構
變
化
與
醫
療
衛
生
進
步
，
使
平
均
餘
命
不
斷
延

長
，
老
年
人
口
占
總
人
口
比
率
逐
年
提
升
，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的
老
年
人
口
於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九
月
，
有
一
四
七
萬
餘
人
，
占
總
人
口
的
百
分
之
七
，
已
達

聯
合
國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所
訂
的
高
齡
化
社
會
指
標
。
依
照
行
政
院
經
建
會
的

預
測
，
至
民
國

-
0
0
年
時
，
老
年
人
口
將
達
二
四
八
萬
餘
人
，
占
總
人
口

比
率
將
升
至
百
分
之
一

0
點
三
，
到
民
國
三
一
五
年
時
，
老
年
人
口
更
將
增

至
五
五
八
萬
餘
人
，
比
率
則
高
達
百
分
之
一
二
點
七
，
趕
上
德
國
、
法
國
、

瑞
典
等
歐
洲
先
進
工
業
國
家
的
水
準
。

截
至
民
圓
八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底
，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已
有
一
七

五
萬
餘
人
，
占
總
人
口
的
百
分
之
八
點
。
五
，
其
中
有
將
近
二
十
萬
老
人
獨

居
，
將
近
三
十
五
萬
老
人
與
配
偶
同
住
，
與
子
女
同
住
的
老
人
比
率
持
續
下

降
，
目
前
約
僅
占
所
有
老
人
的
六
成
左
右
，
而
老
人
居
住
在
各
式
安
養
、
養

護
及
長
期
照
護
機
構
中
，
約
占
百
分
之
二
。
另
依
據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統
計
發

現
，
台
灣
地
區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中
自
認
健
康
不
好
，
罹
患
慢
性
疾

病
者
占
百
分
之
五
五
點
六
九
，
另
有

E
分
之
五
點
四
三
，
約
九
萬
二
千
人
表

示
無
法
自
行
料
理
生
活
，
需
人
照
顧
。

隨
著
工
業
化
及
都
市
化
的
發
展
，
社
會
型
態
及
家
庭
結
構
急
劇
轉
變
，

特
別
是
在
都
會
地
區
，
以
小
家
庭
居
多
，
夫
妻
雙
方
大
多
都
有
工
作
，
患
有

貳
、
依
據

老
人
福
利
法
及
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條
例
。

奎
、
方
案
目
標

一
、
保
障
老
人
經
濟
生
活
。

一
了
維
護
老
人
身
心
健
康
。

三
、
提
升
老
人
生
活
品
質
。

四
、
充
實
老
人
照
顧
人
力
設
施
。

五
、
落
實
老
人
居
住
安
養
服
務
。

肆
、
實
施
期
程

本
方
案
之
首
期
期
程
自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五
月
至
民
國
九
十
年
六
月
止
，

期
滿
前
三
個
月
進
行
檢
討
修
正
，
修
正
後
之
新
方
案
維
持
三
年
期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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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
實
施
要
頂

一
、
老
人
保
護
網
絡
體
系
。

二
、
居
家
服
務
與
家
庭
支
持
。

三
、
機
構
安
養
。

四
、
醫
護
服
務
。

五
、
社
區
照
顧
及
社
會
參
與
。

六
、
教
育
宣
導
及
人
才
培
訓
。

七
、
老
人
住
宅
。

八
、
老
人
年
金
、
保
險
及
補
助
。

陸
、
採
行
措
施
、
分
工
及
實
施
期
程

一
、
老
人
保
護
網
絡
體
系

個) (司 (斗 卜)
(建 安強 源直 寺選擇 善警直
包立 全化 '轄 廟 、察轄 採
括老 警緊 以市 教在宗、市
宣人 鈴急 落及 堂老教榮及
導褔 等醫 實縣 、人團民縣
資利 ，療 老市 診哥體服市
料服 建華 人政 所中等務政
務 lL 系 安府 ，處府

有網 居獨 統 養設 藥心建義結
T了線際 '置 等房社、立務合一

電網 老， 褔「 處區丘兀，聯村
視路 人並 利單 廣活 整絡里
公資 安提 服一
益訊 全供 務窗

泛動 的員幹
通、事

節站 網緊 等口 建中報郵、
目， 。急 各」 立于青IJ 差社
提 支 項， '鄰度、會 措

網供 援 措主 以里，送工
路老 mi1 施動 果辦並報作務
資人 ' 

。掌 時 公設員人
料亟

包 握 之室置、員
站需

括警 相 緊志
吐 瞭 關 穹便急工衛
)等 解 民 資 利通及生

施之 連 訊 商報民人
資 線 及 店點間員

訊 、 資 ，慈

政內 署內 省 省 主
府政 、政 巾 巾

部 省部 及 及
、
市 縣 縣 辦

省 及行 巾 市

市 縣政 政 政 機

及 巾院 府 府

縣 政衛
眉目市 府生

行 行 署內 署內
協

政 政 、政 政
院 院 行部 行部

退 退 政、 政、 辦
輔 輔 院行 院行
會 會

退政 退政 機
輔院 輔院
會衛 會衛

關
生 生

辦八 立 八 八 時
理十 即 十 十

七 辦 七 七年 理 年 年
十 七 七月 月 月

起
持

程續

期三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
AHV Fhd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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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居
家
服
務
與
家
庭
支
持

(六) (到 (四) (三) 仁) 卜)
無研 加 提 訪或不結 提各 務顧需全

薪究 強 {共 。三'。tr、 i口.". -L口L 供地 。訓求面 採
親辦 家 起:n草 工或各 居方 練結清
職理 庭 務 照不地 家政 合查

假就 日召 '性 顧願方 服府 到不獨
。業 顧 支 ，進政 務每 宅同居

'性 者 援 並入府 照的老

支 相 方 建榮民 預鄉 顧資人
援 關 案 立譽政 定鎮 源，
方

專
' 生園、 主且尺又， 、 陪，以 行

雪~、= 業 如 活民社 置區 同提及

' 之 辦 照之政 四里 就供與
如 司11 理 顧家 O 普 醫包配
員 練 喘

人就警 O 遍 、括偶

工 與 ，息 (養政 所設 安電同

三口F 講 服
緊之、 。置 排話住

有
習 務 急榮消 社 交問的 措

彈 。 ' 通民防 區 通安老
'性 臨 知 居

等、人
工

時

)託衛 家 生訪，
時

或
聯付生 m~ 活視針

及
短

繫鄰行 務 所探對
À 期 名里政 支 需望老E司 照

理
顧

冊長單 援 之、人
施額

等
適、位 中 各自不

度
。

時友， J心 項我同

之 抽人對 ' 服照的

行 署內 政內 行 省 省署內 主
政 政 府政 政 巾 市、政
院 省部 部 院 及 及行部

辦勞 市
、 退 縣 縣政、

委 及行 省 輔 巾 市院行
會

縣政 市
會

政 政退政 機
市院 及

府 府輔院
政衛 縣 會衛

關府生 市 、生

省 內
協

巾 政
及

部

辦縣
巾

政 機
府

關

八 1L 1L 1L 一八八 查八 時

十 1lP 即 ~p 五十十 十
J\ 辦 辦 辦 O 九八 七年 理 理 理 所及年 年
十 九度 十

十一 月
月 年 O 社土，

7c 
度 O 成

程各所 清

三
、
機
構
安
養

採
行
施

付
徹
底
清
查
各
立
案
老
人
福
利
機
構
進
住
率
，
並
監
督
老
人
福
利
機
構
進

行
全
面
評
估
與
改
善
。

措

辦
機

內
政
部
、
省
市
及
縣
市

政
府

辦

機

關

平|時

七年
月

主

協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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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月九年七十八國民華中



(主) (士) (十) (叫 (八) (七) (六) (五) 個) (三) (二)
務規 護規 改 返各 改清 置針 以者凡 積 理加 需日釐 利全
。劃 服劃 善 回服 變查 及對 過，老 極 老強 求問清 機面

推 務推 榮 榮務 用公 增老 當地人 輔 人輔 與照各 構清

動 。動 民 民、 途有 加人 安方因 導 養導 單顧類 設查

地 榮 之 之安 '院 /L大;; iil串E門E 置政無 社 護、 位、長 立所
方 民 家 家養 委舍 立養 府人 會 服獎 權養期 標轄
榮 之

居 居機 託 老需 應扶 褔 務助 責護照 準地
民 家 住 住構 民適 人求 依養 不IJ 。現 '機護 」區

醫 就 生 。全 間合 安殷 職， 機 有 進構資 '未
院 養 活 面 辦改 養切 權致

構

安 行與源 積立
提 業 p之Et互二 訪 理作 及 徵其 投 養 各安( 極案

供 務 間 查 。社 療就 得有 (呆 機 類養護 輔老
現 之 及 協 區 養養 老生 公 構改

機機理 導人
有 轉 環 助 型 床機 人命 共 構構之 i口~手J..，......，.崗

資 型 境
申 老 位構 同、

責
善 銜)家 法利

源 ' 
口口口

辦 人 '缺 意身 任 至且几又 接之長 斗機

協 協 質 就 女許..... 疏乏 或體
音

施 整功 多于 講
助 助 。 養 養 解地 依之 外 至頁几又

合能期 。

' 
辦 暨 、 老區 老危 險 備 之與照 檢

般 理 勸 養 人， 人難
。 系設護 討

' 
老 非 導 護 安優 之或 以

統置機
與

人 榮 單 機 養先 申生 不IJ
性標構 制

規長 民 身 構 獎 請活 轉 劃準日 訂

期 之 就 者 養 助 ，陷 型 間 -可

照 老 養 應 護民 優於 擴 依照 老
護 人 榮 儘 悶 悶 先困 大 實護 人服 養 民 速 題乳白又 予境 辦 際、 褔

。

行 行 行 部行 政省 政內 省 政省 署內 署內 政內
政 政 政 政 部市 府政 市 部市 政 政 府政
院 院 院 院 及

部

及 及 省部 部 部

退 退 退 退 縣 、 縣 縣 市
、 、

輔 輔 輔 輔 市 省 巾 巾 及行 行 省
會 會 會 會 政 市 政 政 縣政 政 市

、 府 及
府 府 巾院 院 及

內 、 縣 、 政衛 衛 縣
政 內 市 內 府生 生 巾

八 八 八 立 八 八 立 八 八 八 八十 十 十 F:lP 十 十 即 十 十 十 十

七 七 七 辦 七 七 辦 七 七 七 七年 年 年 理 年 年 理 年 年 年 年
七 七 十 十 十 -"- 十 -"- -"-

/\ /\ /\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九年七十八國民華中 口
/
U
H

Fhd 
內
4
U

期三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



出
規
劃
利
用
公
有
土
地
，
開
拓
興
建
養
護
機
構
，
並
採
行
公
設
民
營
方
式

經
營
。

省
市
及
縣
市
政
府

八
十
七
年
七
月

四
、
醫
護
服
務

(叫 (八) (七) (六) (到 (四) (三) (二) (一)
理專 責 施殘榮 鼓 服輔 強 辦統 加床獎 全推
工案 成 以癱民勵 務導化 理一 五轉勵 人動 採
作委 各 專養之地 。各醫 長制 型增 照多
。託 地 業護家方 級院 期訂 三為設 顧層
山 區 照」安診 醫家 照長 O 護護 之級
地 榮 護兩置所 院庭 護期 O 理理 自由

、 民 。區榮醫 ，醫 相照 床之之 標護
離 醫 ，民師 護學 關護

。家家 服

島 院 對依 理科 機需
'床 務

及
輪 於會衛 構求 以位 模 行

偏 派 需匕生 家老 督評
式

遠 醫 長狀所 及人
導估

型輔 ' 
地

師 期況醫 民科 核考 標準 化導 整

區 支 及師 間對 與現 i口b、醫需提
衛 援

療要供 慈老 及 社有 各

生 榮 墓人 分訂
區部 級

所 民
日召 , 到

圓 的門 級定
化分 機

之 顧區宅 認各 措

司11
家 者分|醫 體 至目多4 定類 為公 構

練 '為 從醫 。長 原、 與
人

。 轉 「 療服 則私 資事 療 期
才 送一務 社 照 日召 。立 源

' 各般 區護 護 預醫 ' 
推 地安 化 服 ~& 計院 以
動 榮養 居 務 務指

三將 實
施居 民」 家 年空 現

家 醫及 護 可| 共餘 老
護 院「 理 ' 增病 人
行 行 行 行 內行 行 行 行 部行

主
政 政 政 政 政政 政 政 政 政
院 院 院 院 部院 院 院 院 院
衛 退 退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辦
生 輔 輔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署 會 會 署 署 署 署 署 署 機

、

內
關

政

行 省 省 省 省 省 省 協
政 市 巾 巾 市 巾 巾

院 及 及 及 及 及 及
退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辦
輔 市 市 巾 市 市 市
會 政 政 政 政 政 政 機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關

辦八 立 jz .lL 立 立 八 床九 0/\ 0 八 .lL 時
理十 flD flD fln 即 flD 十 十床十床十 flD 
七 辦 辦 辦 辦 辦 七 年 九 八 辦
年 理 理 理 理 理 年 度 年 年 理

七
--'-一

度 度/\ 

月 月 、 一 一

起 八 、 、

持 O 七 八 程續 O O O 

期三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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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司 (二) (寸
委 O 醫委 加 加

託 O 師託 強 強 採
教 O 、專 在日去2 但日是2

s-F z 人護業 導 導
醫 至理團 提 有

院 四人體 高 法
或 、員或 民 p疋-'--. 
五 O 、機 對眾 扶
十 O 復構 養
床 O 健， 居 義 行
以 人人辦 家 務
上 。員理 E召 之
護 、長 護 人
理 社期 之 應
之 工照 舌回刃U 善

家 護 識 盡
辦 營專 ' 奉 措
理 養業

強 養
病

師人 化 老
患 等才 民 人
m~ 。培 眾 之
務

預訓
自 責

員
定計 我 任

司11 培畫
照

。

練 顧 施
。

司11 能
三 包

力括
。

行 行 及行 局內 主
政 政 縣政 政
院 院 市院 省部

衛 衛 政衛 市、 辦
生 生 府生 及行
署 署 署 縣政 機

、 巾院

省 政新
關

巾 府間

省 行 協
巾 政
政 院
府 退 辦

輔
會

機

關

立 O 度八 立 立 時
即 人每十 t1P 即
辦 年八 辦 辦
理 至年 理 理

少至

一八
十

O 九
O 年

月九年七十八國民華中

/\ 

(凹) (司 經 (辦二) 卜)
鼓 整 健場整
勵 i口~ 專理 等所合 採
與 各 業「 服等立
協 地 評長 務，案
助 老 估期 。提社
老 人 及照 供會

人 聯 個護 日褔

組 主E主F旦... 案 資 間利
成 團 管源 托機
社 體 理管 老構 行
團 ' 方理 日召

' 結 式中 顧地
鹿三手， i口L 

'心 及方
血2 社 就」 老老
社 區 近之 人人會 力 得一 休中
活 夏

到不
憩心 措

動 支 妥範
適計 、、

' 援 社社
充 老 之 畫

交區' 實 人 照使 活

精 服 護長 心動
神 務 安
生 老 排期 理中

活 人
。照 ~J心、

施
內 。

護 商、
病 ，三='

涵 、/一J 、

。
患 復教

政內 政內 及行 政內
主

府政 府政 縣政 府政
部 部 市院 部

辦、 、 政衛 、

省 省 府生 省
市 市 署 市 機

及 及 、 及
縣 縣 省 縣

關
巾 市 巾 市

協

辦

機

眉目

J.L 立 辦度八 J.L 時
t1P t1P 後每十 t1P 
辦 辦 '年八 辦
理 理 逐選年 理

年擇度
推二至
廣縣九
市十

~玉試年

、

教
育
宣
導
及
人
才
培
訓

五
、
社
區
照
顧
及
社

(
四
日
參
與

4

月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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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六) (五)
訊開 求結 老招

闢 o 合 人募
老 民 志訓

人 間 願練
褔 力 工學
不Ij 量 作生
-, 籌 團
長 組 隊社
春 長 。區

園 期 人
地 照 士
L 護 、

廣 人 1ì: 
播 力 業
在自去三， 銀 員

導 行 工
節 ' 等
目 以 ---L 

/\ 

' 籽 、

加 解 O 
強 長 O 
位日主2 期 O 
導 日召

人
' 護 加

提 人 入供 力 服

資 需 務

局內 政內 政內
、政 府政 府政
省部 部 部

市
、 、

及行 省 省
縣政 市 巾

巾院 及 及
政新 縣 縣
府間 巾 巾

行 院行
政 勞政
院 委院
衛 會青

生 輔

署 會

、

行
政

1L i一L 年八
ElP 即 二十
辦 辦 八
理 理 O 至

O 九
O 十
人年
度
戶吽一-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七
、
老
人
住
宅

(叫 (六) (到 個) (司 仁) (一)
鼓 務規 身研研 研 研 規 協
勵 。畫IJ 心究議 議 句9i: 畫IJ 助 採
民 辦 障將修 向 提 提 低
間 理 礙國改 民 局 供 收
建 或 者民法 問

入商 獎 服住令 租 代 代 戶
將 勵 務宅， 借 同 同 在
二~二 民 中保將 ?二主包二 A且ι. 主Aι正, 宅
餘 間 心留都 餘 家 家 老
屋 E區 等一市 屋 庭 庭 人 行
改 建 社樓計 ' 購 優 改
為 老 會建畫 改 屋 先 善

老 人
褔築中 至且几又 不IJ 承 居

人 住 手IJ 作加 老 ，扣息 租 住
住 宅 設為入 人 國 環
宅 或 施托社 養 除 民 境

' 老 用兒會 護 額 住 ' 措
供

人 地、褔 中 。 宅 並
老 社 少利 JL、 權 提

人 區 年公
或 。 供

租
' 共 社 必

用
提 老設 區 要

。
(共 人施

E召 之

綜 、用
顧 支

Á 婦地
中 援 施口

J心 。↑生 女，
服 並

。

市內 政內 內 省 財 政內 局內 主
及政 府政 政 市 政 府政 政
縣部 部 部

及
部 部 省部

巾、 、 縣 、
市 辦

政財 省 巾 省 及行
府政 巾 政 市 縣政 機
部

及
府

及 巾院

、 縣 縣 政新
省 巾 市 府間 關

會經 會經
協

濟 濟
部 行部

辦、 政、
行 院行
政 衛政 機
院 生院
勞 署勞

~m 委 委

1L /\ 九 jz ι- /\ 八 立 時

ElP 十 十 ElP 十 十 ElP 
辦 七 年 辦 七 七 辦
理 年

---L 
理 年 年 理/\ 

t 月 七 七月 前 月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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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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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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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老
人
年
金
、
保
險
及
補
助

(六) (五) (四) (三) (斗 (寸
照研 開 規 年鼓 別規 加

護議 辦 劃 退勵 照劃 強 採
。附 國 實 休個 顧辦 推
加 民 施 後人 津理 展

長 年 經 經加 貼長 補

期 金 濟 濟入 。期 助
照 (呆 』性 安商 慢 中

護 險 支 全業 J性 低

保 。 援 。或 病 收

~ 方 志 及 入 f丁
' 

案 願 生 戶
以 ' 式 活 老
減 如 團 自 人輕 稅 體 理 重

全 賦 養 能 病

民 優 老 力 住

健 惠
年 缺 院

措

保 及 金 損 看

財
特

保 之
護

政 另IJ 險 中 費

壓
日召

' 19; 及
力

顧
以 收

重

並
津 加 入

病

重自主
貼

強 戶
醫

。 療 施及 保 老 費
老 障 人人 老 特

。

院行 部行 內 財 內 署內

衛政 政 政 政 政 政
生院 院

部 部 部 部

署經 經 、 、 、 辦
、建 建 財 省 行
財會 會 政 巾 政 機
政 、

部 政 院
部行 內 府 衛
政 政 生

關

行 省 協
政 巾

院 及
衛 縣 辦
生 市

署 政 機
府

關

八 八 八 立 八 立 時

十 十 十 flD 十 flD 
七 九 八 辦 七 辦
年 年 年 理 年 理

七 七 十 七月 月 月
月

程

梁
、
經
費
來
源

本
方
案
所
需
經
費
由
各
主
、
協
辦
機
關
年
度
預
算
相
關
經
費
支
應
。

捌
、
管
制
考
核
中

一
、
本
方
案
所
規
定
各
項
目
，
應
由
各
主
(
協
)
辦
機
關
研
訂
真
體
實
胞
計
畫
，
積
極
加
強
推
行
，
貫
徹
實
施
，
並
自
行
研
擬
評
估
指
標
定
期
檢
查
。
非

一
一
、
本
方
案
由
行
政
院
研
考
會
會
同
有
關
機
闕
，
分
年
選
定
重
點
項
目
，
由
院
列
管

.• 

未
選
入
由
院
列
管
及
未
併
案
列
管
之
項
目
，
應
由
各
主
辦
機
關
劃

自
行
列
管
。
八

一
一
一
、
推
行
本
方
案
各
項
目
之
主
辦
機
闕
，
其
執
行
情
形
與
辦
理
成
效
，
應
每
年
檢
討
一
次
，
檢
討
結
果
應
於
次
年
六
月
底
前
送
內
政
部
彙
總
，
內
政
部
廿

並
於
同
年
八
月
底
前
報
院
核
備
。

年

四
、
本
方
案
各
項
推
行
之
成
效
，
列
為
辦
理
各
該
機
關
施
政
績
效
及
行
政
機
關
考
成
之
重
要
考
核
參
考
，
承
辦
人
員
並
依
成
績
優
劣
予
以
獎
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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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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